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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主權的重要聲明 
 

 

 

 由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台灣安保協

會、台灣關懷文教基金會與國際文化基金

會於公元2001年9月23日共同舉辦的「舊

金山對日和約五十週年」學術研討會，會

中與會後經與會學者專家熱烈詳盡討論之

後，達成數項結論。  

 我們明確主張，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

國家。在此公開聲明，要求台灣人民及台

灣政府採取必要行動，以確保台灣的國際

地位。  

一、我們的主張 

 1.台灣是國際社會一個主權獨立的國

家，不屬於任何國家，更不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一部分。  

 2.台灣政府目前使用中華民國名稱，在

國際上造成很多困擾與不便，甚至傷害台

灣的地位與利益，必須調整改變。  

二、我們的要求 

 1.政府與台灣人民應重視「舊金山對日

和約」給予台灣主權的歷史事實。  

 2.要求政府應將「舊金山對日和約」的

歷史事實編入國民教育的教材，特別應對

外交部及涉外人員加強「舊金山對日和

約」的事實與意義的教育。  

 3.總統及各級政府官員，應運用各種國

內國際場合，不斷重申台灣是主權獨立的

國家。  

三、說明 

1.根據舊金山對日和約，台灣主權在1952

年4月和約生效之後即不屬於日本，也

不屬於中國，而是屬於全體台灣人

民。  

 1951年9月簽署的舊金山對日和約是決

定第二次大戰後台灣主權歸屬的最重要法

律依據，其效力與重要性完全取代開羅宣

言及菠茨坦宣言。  

 開羅宣言及菠茨坦宣言都是戰時盟國之

間的政治與軍事性宣言，其目的在團結盟

國，共同打擊對抗侵略者，而不是長遠規

劃戰後的國際法秩序。這兩個宣言的性

質，只是表達盟國未來政策目標與意圖的

政治性宣言，並不具法律拘束力。關於這

點（開羅宣言及菠茨坦宣言並不具法律拘

束力），不僅早已是絕大多數國際法學者

的共同看法，也是英美兩國政府的官方立

場。  

 依據向來國際法實踐及學理，都是以正

式和約來決定戰後的領土變動。因此，有

關台灣主權在第二次大戰之後的變動，自

應以1951年9月簽署，1952年4月生效的舊

金山對日和約為有權威的法律依據。依據

舊金山對日和約，日本是直到1952年4月

才正式放棄對台灣、澎湖的主權。在此之

前，任何其他國家，包括中國，自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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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取得台灣、澎湖的主權。  

 反之，日本既然已經在簽署舊金山對日

和約放棄對台灣、澎湖的主權，在此之後

日本自然也無權再處分台灣、澎湖的主

權。因此，不論是日本在 1952 年與台北

「中華民國」政府締結的和約，或 1972

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間的建交聲明，或

1978 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的友好條

約，都因為是簽署於舊金山對日和約之

後，這些國際協議自不可能再對台灣、澎

湖主權及地位產生任何法律上變動。  

 不論是從法理或現實來說，任何人援引

開羅宣言及菠茨坦宣言而主張台灣主權，

反而是在呼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主權

的霸權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西元

2000年2月所發表的「台灣問題白皮書」

中，也僅能以開羅宣言與菠茨坦宣言作為

其主張享有台灣主權的依據。我國政府的

外交部門如果再延續過去的錯誤立場，繼

續主張開羅宣言及菠茨坦宣言，並排斥舊

金山對日和約，其效果無異是法律上的自

殺。  

 以今日的處境來說，我國政府更應該以

舊金山對日和約為基礎，來對抗中華人民

共和國對台灣領土主權的霸權主張，並確

立「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一部

分」的基本立場。事實上，也唯有以舊金

山對日和約為法律依據，才能在國際法上

有效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主張的

「一個中國原則」。  

2.歷經過去一、二十年的民主化與台灣

化，如今台灣地位更為明確，早已是主

權獨立國家。  

 雖然說中華民國政府軍隊在1945年10月

奉命接收台灣，但這項接收是根據當時盟

軍司令的指令，代表全體盟國對台灣所實

施的軍事占領，台灣主權並不因為此項軍

事接收與佔領就當然移轉給中華民國。至

於在1952年舊金山和約生效之後，「中華

民國」政府則是在盟國的默許之下繼續其

占有，也不因此就當然取得台灣主權。  

 依據當代國際法原則，在第二次大戰後

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民當然享有自

主決定其政治地位的自決權，此項自決權

的範圍包含對於改變台灣主權現狀的主動

選擇權以及被動同意權。  

 在1980年代之前，台灣人民受制於當時

的高壓威權統治，並沒有機會行使這項自

決權，但也沒有喪失自決的權利。  

 台灣自1980 年代末期開始一連串的自

由化、民主化與台灣化的改革，從 1986

年 9 月民進黨成立、1987 年 7 月解除戒

嚴、1991 年 4 月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同

年底舉行國民大會的全面改選、1992 年

底的立法院全面改選、1994 年年底的省

市長民選、直到 1996 年 3 月的第一次總

統直接民選、2000 年 5 月的政黨輪替，

之間更有多次的憲政改革，將中央政府的

權力基礎徹底台灣化；對外更放棄宣稱代

表中國，轉而爭取並維護台灣代表權，逐

漸創造一有別於中國，而屬於台灣自己的

國際人格。這個過程不僅已經使台灣的政

府從外來的流亡政府質變為本土的民主政

府，而成為在國際上足以代表台灣及其人

民的合法政府，更是台灣人民共同實踐其

國際法上自決權的具體表現。透過這一、

二十年來的民主化與台灣化，全體台灣人

民早已一步一腳印、一點一滴地實踐其人

民自決權，創造屬於台灣人民全體所有的

新興國家，使台灣做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的法律地位更為明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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